	切  結  書

本人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病名）申請複檢，若於接獲複檢通知後無故未到、遲到或證件不符等原因致不能檢查者，願依法逕判原體位，事後不得提出異議或以同一病名再次申請複檢。

     此致

新北市政府民政局

	告  知  單

1、 按「徵兵規則」第十四條後段規定：役男申請改判體位案件，經判定結果與原判定體位相同者，不得再以同一原因申請改判體位。另內政部90年11月12日台(90)內役字第9091034號函說明段五再次律定：申請改判體位，應以「自費」或「公費」方式擇一辦理，嗣後不得再以同一原因申請改判體位。

2、 綜上所述，台端凡曾經辦理申請複檢者(自費、公費均含)，若再以「同一原因」至複檢醫院開立「兵役用診斷書」要求改判體位，本府徵兵體檢委員會(由檢查醫院代表、本府衛生局、民政局組成)仍不得受理，以符法旨。

役男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號：

住址：

電話：      

填寫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

